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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涵盖电器工业所有领域。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始终以振兴和发展我国电器工业，代表和维护全行业共

同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为宗旨，在政府和会员之间发挥"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制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是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企业需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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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按照《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发布

和管理。标准中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按照《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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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根据T/CEEIA 270-2017《CEEIA标准编写指南》的有关规定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文件由中电协电气场所用机器人安全与检测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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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命名规则、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说明、包装、运输与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机器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6  标准电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423.38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3766—2015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80.1  可靠性试验 第1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GB 5083—1999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7251.8—202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8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7932—2017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11287  电气继电器 第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试验 第1

篇:振动试验(正弦) 

GB/T 12642—2013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4097—2018  往复式内燃机 噪声限值 

GB/T 14537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GB/T 15540—2006  陆地移动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GB/T 17478—2004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第2部分：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GB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第4部分：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GB 18296—2019  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20891—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T 22359.1—2022  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内置电源机器的电磁兼容性（EMC） 第1部分：典

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一般要求 

GB/T 30976.2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2部分：验收规范 

GB/T 34667—2017  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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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6896.1—2018  轻型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 第1部分：总则 

GB/T 38124—2019  服务机器人性能测试方法 

GB/T 38244—2019  机器人安全总则 

GB/T 38871—2020  工业环境用移动操作臂复合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GB/T 39463  工业机器人电气设备及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GB 40165—2021  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 

GB/T 40574—2021  大型工业承压设备检测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JB/T 8896—1999  工业机器人验收规则 

JB/T 9773.2  柴油机 起动性能试验方法 

JB/T 14111—2020  电力场站巡检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XF 892.1—2010  消防机器人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T/CEEIA XXX—2023  建筑机器人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643—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机器人  construction robot 

在建筑行业，用于工程勘测、施工、维护、检修、清拆等环节的机器人。 

[来源：GB/T 36239—2018，3.3，有修改] 

 

主控系统  master control system 

在一个机器人系统中，接受作业任务和各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处理，并对建筑机器人本体和机器人

附属装置进行协同控制从而有效完成作业任务的控制系统。 

[来源：GB/T 38872—2020，3.4，有修改] 

4 分类及命名规则 

建筑机器人的分类及命名规则应符合T/CEEIA XXX—2023中第4章、第5章的要求。 

5 基本要求 

功能配置 

建筑机器人的功能配置应满足表1要求。 

表1 建筑机器人功能配置 

功能 
建筑机器人 

勘察 施工 运维 拆除 

基本功能 

控制 √ √ √ √ 

行走  √ 
√ 

√ 

作业功能 

勘测 √    

施工  √   

运维   √  

拆除    √ 

自保护功能 

耐高温 √ √ √ √ 

防倾覆 √ √ √ √ 

防碰撞 √ √ √ √ 

信息采集功能 
气体 √ √ √ √ 

环境 √ √ √ √ 



T/CEEIA XXXX—2023 

3 

视频 √ √ √ √ 

音频 √ √ √ √ 

通信功能 双向 √ √ √ √ 

防爆功能     

声光报警功能 √ √ √ √ 

注： “√”表示该类建筑机器人必须配置的功能，其余功能可选配。 

功能要求 

5.2.1 基本功能 

5.2.1.1 控制功能应满足建筑机器人在建筑施工场景对机器人进行可靠控制的要求。 

5.2.1.2 行走功能应满足建筑机器人在建筑施工场景实现直行、转弯、爬坡、越障等要求。 

5.2.2 作业功能  

5.2.2.1 勘测功能应满足在建筑地面、空中以及水下范围内对建筑结构构件与尺寸、施工现场安全进

行调研的要求。 

5.2.2.2 施工功能应满足材料构件加工生产；地基与基础施工（土方挖掘、桩基施工、基础施工、凿

截桩等）、主体结构施工（混凝土施工、钢结构安装、砌体结构施工等）、机电安装（铺设、机电安装

等）、建筑装饰装修（墙板及其他新型墙体安装、幕墙安装、抹灰施工、腻子涂覆打磨、涂料喷涂、饰

面砖铺贴、饰面板安装、墙地面预处理等）；防水施工（地下防水、外墙防水、屋面防水、室内防水）；

材料及构件二次运输；现场垂直运输；现场测量放线；检测（涉及质量、安全、进度等项目自动化测量、

检验或巡检）；改造（外立面翻新、新增维护结构、结构加固、水电改造等）；建筑垃圾处理、园林园

建（道路施工、绿植施工、设备安装）等施工作业的要求。 

5.2.2.3 运维功能应满足在建筑使用期间对外立面检测及清洁、设备及管道检修、室内地面清洁的作

业要求。 

5.2.2.4 拆除功能应满足对新建建筑施工前场地处理和既有建筑结构拆除和清运的作业要求。 

5.2.3 自保护功能 

5.2.3.1 防倾覆功能应满足机器人在不大于其工作坡度的环境条件下行走或实施作业的要求。 

5.2.3.2 防碰撞功能应满足机器人在行走或作业过程中，若遇到障碍物应及时停止或绕行，在自主模

式下障碍物移除后应能恢复行走的要求。 

5.2.3.3 防跌落能力应满足机器人在行走或作业过程中，若遇到沟槽、下落台阶等情况，应能停止并

报警的要求，停止位置距离跌落边缘应不小于 50mm。 

5.2.3.4 机器人使用保护应满足在机器人作业时，需具备安全防护装置，确保机器人即使掉落/倾翻，

也不会对周围人员或环境造成伤害。 

5.2.4 信息采集功能 

5.2.4.1 气体参数采集功能应满足机器人采集作业现场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种类、浓度、和

变化趋势要求。 

5.2.4.2 环境参数采集功能应满足机器人采集作业现场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的要求。 

5.2.4.3 视频信息采集功能应满足机器人采集其周围或本体动作姿态视频信息的要求。 

5.2.4.4 音频信息采集功能应满足机器人采集其周围音频信息的要求。 

5.2.5 通信功能 

5.2.5.1 机器人应具备与机器人任务调度系统双向通信的功能。 

5.2.5.2 水下机器人通信功能应符合 GB/T 36896.1—2018中 5.2 a）的要求。机器人本体与水面主控

系统建立通信。 

5.2.6 声光报警功能 

声光报警功能应满足机器人在作业时提供声、光警示信号进行异常报警、低电量报警的要求。 

5.2.7 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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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筑机器人配置其他功能时，其功能还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6 技术要求 

外观要求 

6.1.1 机器人标识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端正。 

6.1.2 机器人整机应外观整洁、结构坚固，所有连接件、紧固件应有防松措施；外壳表面应涂有保护

层或防腐设计，不应有伤痕、毛刺等其他缺陷。 

零部件通用要求 

6.2.1 自制件应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具有合格证并经质

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6.2.2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3766—2015  中 5.1、5.2、5.3.1、5.3.2.5、5.4.7.2及 5.4.7.7的规

定。 

6.2.3 气动系统应符合 GB/T 7932—2017  中 5.1、5.2、5.3.1、7.3.1及 5.4.6 的规定。 

6.2.4 机器人用电池/电池组应符合 GB 40165的规定。 

6.2.5 机器人用电机应符合 GB/T 34667—2017中 5.2.10的规定。 

6.2.6 机器人用充电器或电源应符合 GB/T 34667—2017中 5.2.11的规定。水下机器人电源适应性应

符合 GB/T 36896.1—2018中 5.7的要求。 

移动载体要求 

6.3.1 选用内燃机作动力源的移动载体要求 

6.3.1.1 内燃机应装有最高转速限制装置，并能可靠动作。 

6.3.1.2 内燃机排气管出口设置应符合 GB 7258—2017 中 12.5.4的规定。 

6.3.1.3 燃油箱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18296—2019 中第 4章的规定。 

6.3.1.4 内燃机起动性能应满足 JB/T 9773.2 的规定。 

6.3.1.5 噪声应符合 GB 14097—2018中第 5章的规定。 

6.3.1.6 排气污染应符合 GB 20891—2014 中 5.2.3 的规定。 

6.3.2 选用电动机作动力源的移动载体要求 

机器人的供电电源，应优先选用GB/T 156的规定值，低压直流电源的性能应符合GB/T 17478—2004

中第5、6章的规定。 

6.3.3 其他要求 

6.3.3.1 移动载体上应装设电路总开关，其安装位置应清晰醒目、便于操作。 

6.3.3.2 移动载体应设有可靠的制动装置。 

机载设备要求 

6.4.1 机载设备不应有锯齿等锐边的构件外缘。 

6.4.2 机载设备运动关节的始、终点应设有限位装置，限位装置应能使其在额定负载或最大速度下运

动时可靠停止，不应产生越程现象。 

6.4.3 机载设备的俯仰、回转、传动等机构应动作灵活、安全可靠。 

控制装置要求 

6.5.1 机器人本体或后方控制装置的安装、接线应符合 GB 50171 的规定。 

6.5.2 带有计算机系统的智能型控制装置应符合 GB/T 7251.8—2020 中 8.2、8.4、8.5的规定。 

6.5.3 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7251.1—2013中 9.4的规定。 

6.5.4 无线通信装置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T 15540—2006中 5.2、5.4、5.5 的规定。 

6.5.5 借助外壳防护的电器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T 4208中 IP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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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要求   

6.6.1 基本要求 

6.6.1.1 机器人上布置的电气、液压、气动线路应排列整齐、固定牢靠、走向合理，便于安装、拆卸，

并用醒目的颜色和标志加以区分；电气、液压、气动系统不得有漏电、漏油、漏气现象；润滑和冷却情

况应满足本文件的相关规定。 

6.6.1.2 机器人的电气设备及系统应符合 GB/T 39463的规定。 

6.6.1.3 设计机器人系统时，应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失效。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 GB 5083—1999 的规

定。 

6.6.2 控制性能要求 

6.6.2.1 采用遥控装置的机器人在实验环境（空旷、通视环境）下的遥控距离应不小于 150 m，工作

应可靠。 

6.6.2.2 两台或两台以上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工作时，其控制信号应不相互干扰。 

6.6.2.3 后方控制台应能实时、可靠地控制机器人。 

6.6.2.4 后方控制台应能实时、可靠地接收机器人采集的图像、语音、数据等信息并进行处理。 

6.6.2.5 机器人本体或后方控制台的紧急停止按钮按下后，机器人应立即停止所有动作。并保证维持

自身系统稳定，不发生倾覆或跌落等意外事故。 

6.6.3 运动性能要求 

6.6.3.1 机器人（除水下机器人外）运动性能指标，应在产品技术文件中加以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 最大速度； 

—— 制动性能； 

—— 爬坡性能； 

—— 越障高度； 

—— 自主导航定位； 

—— 转弯宽度。 

6.6.3.2 水下机器人运动性能指标，可参考 GB/T 36896.1—2018中 5.3的要求，并在产品技术文件中

加以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 最大静水速度； 

—— 总系柱推力； 

—— 负载能力； 

—— 偏航角控制精度； 

—— 深度控制精度； 

—— 高度控制精度。 

6.6.4 操作性能要求 

机器人的操作性能指标，应在产品技术文件中加以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 位姿准确度； 

—— 位姿重复性； 

—— 轨迹准确性。 

6.6.5 环境适应性 

6.6.5.1 基本要求 

机器人在表2环境条件下使用、运输和贮存时，应能保持正常。 

表2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贮存运输条件 

环境温度 -30℃～40℃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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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贮存运输条件 

相对湿度 ≤95%（40℃） ≤93%（40℃） 

大气压力 86kPa～106 kPa 

6.6.5.2 防盐雾 

机器人应能承受GB/T 2423.17—2018规定的质量分数为（5±1）%、温度为（35±2）℃、pH值为6.5～

7.2的盐溶液环境下持续放置16h的盐雾试验，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机器人表面应无腐蚀。 

6.6.5.3 防滴水 

地面上使用的机器人应能承受GB/T 2423.38规定的降雨强度为（10±5）mm/h、持续时间为30min的

试验，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6.6.5.4 静水压力 

水下机器人静水压力应符合GB/T 36896.1—2018中5.5.3的要求。 

6.6.6 防护等级 

各类机器人的整机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208规定的IP54要求，不同类型的建筑机器人防护等级

应在产品技术文件中加以规定。 

6.6.7 电磁兼容性 

6.6.7.1 机器人应符合 GB/T 17799.2、GB 17799.4、GB/T 22359.1的规定，试验过程中产品应工作正

常。 

6.6.7.2 水下机器人电磁兼容应符合 GB/T 36896.1—2018中 5.6的要求。 

6.6.8 作业、自保护、信息采集、通信、声光报警功能 

建筑作业、自保护、信息采集、通信、声光报警功能的基本要求应分别符合5.2.2～5.2.6的规定，

具体数值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6.6.9 机械性能 

6.6.9.1 振动 

机器人应能承受GB/T 11287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耐久试验。水下机器人应符合GB/T 

36896.1—2018中5.5.4的要求。 

6.6.9.2 冲击 

机器人应能承受GB/T 14537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耐久试验。 

6.6.9.3 碰撞 

机器人应能承受GB/T 14537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碰撞试验。 

6.6.10 噪声 

机器人在正常运行时所产生的噪声应不高于80dB（A）。 

6.6.11 可靠性 

机器人可靠性用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平均修复时间来衡量，具体数值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机器

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宜不小于3000h，平均修复时间宜不大于4h。 

6.6.12 续航能力 

机器人的续航能力的技术要求应在产品技术文件中加以规定。 

6.6.13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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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3.1 电气安全 

6.6.13.1.1 机器人的电气安全应满足 GB/T 5226.1 的要求。 

6.6.13.1.2 所有电气电控导线均应捆扎成束、布置整齐、紧固卡紧，接头牢固并有绝缘套。电力线与

信号线应分开，并对信号线采取屏蔽、双绞等抗干扰措施。 

6.6.13.1.3 充电设备在电源额定电 220 V，额定频率 50 Hz±0.5 Hz，电压波动范围-10％～+7％的条

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6.6.13.1.4 机器人金属外壳应设置可靠的安全接地系统。 

6.6.13.1.5 水下机器人接地、绝缘电阻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36896.1—2018 中 5.4.2、5.4.3 的要

求。 

6.6.13.2 机械安全 

机器人在最大负载及最大工作范围条件下，机器人整体不应失衡。机器人重心的倾斜角度不超过10

度等。 

6.6.13.3 信息安全 

机器人信息安全应满足GB/T 38244—2019中第8章的要求。系统数据传输时应符合GB/T 30976.1的

要求。 

6.6.13.4 作业安全 

6.6.13.4.1 机器人作业时，应设置安全人员，统一信号管理，当出现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时，应

立即停止作业，并及时处置。 

6.6.13.4.2 机载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应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定期执行。 

6.6.14 激光雷达 

机器人的激光雷达应符合GB 7247.1—2012中1类激光产品的辐射限值和标识要求。 

7 试验方法 

外观检查 

应目测检查机器人的表面质量及电气线路。 

零部件通用性能试验 

7.2.1 液压系统性能试验应按 GB/T 3766—2015 中第 6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7.2.2 气压系统性能试验应按 GB/T 7932—2017中第 6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7.2.3 机器人用电池/电池组应按 GB 4016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2.4 水下机器人电源适应性应按 GB/T 36896.1—2018中 6.7的规定进行试验。 

移动载体性能试验 

7.3.1 内燃机限速 

应按XF 892.1—2010 中8.3.1的方法进行试验。 

7.3.2 排气管安全性 

应按XF 892.1—2010 中8.3.2的方法进行试验。 

7.3.3 燃油箱安全性 

应按GB 18296—2019中第5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7.3.4 内燃机起动性能 

应按JB/T 9773.2—1999中6.6.3～6.6.5的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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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噪声 

应按GB 14097—2018 中第4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7.3.6 排气污染 

应按GB 20891—2014 中附录B的方法进行试验。 

7.3.7 供电电源性能试验 

应按GB/T 17478—2004中第9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7.3.8 其他要求 

7.3.8.1 移动载体上装设的电路总开关应采用目测和手动检查。 

7.3.8.2 移动载体的制动装置应采用手动检查。 

机载设备性能试验 

7.4.1 应目测检查机载设备的构件外缘光洁度。 

7.4.2 限位装置性能应在额定负载或最大速度下运动时检查是否有越程现象。 

7.4.3 应采用目测检查机载设备的仰俯、回转、传动等机构动作。 

控制装置性能试验 

7.5.1 应目测检查控制装置的安装、接线。 

7.5.2 应按 GB/T 7251.8—2020中第 10章的规定对计算机系统的智能型控制装置进行试验。 

7.5.3 应按 GB 7251.1—2013中 8.2.8的规定对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进行试验。 

7.5.4 应按 GB/T 15540—2006 中第 8、9章的规定对无线通信装置的电磁兼容性进行试验。 

7.5.5 应按 GB 4208—2017中第 12～15章的规定对控制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进行试验。 

整机性能试验 

7.6.1 基本要求试验 

7.6.1.1 应目测检查机器人电气、液压、气动线路质量。 

7.6.1.2 应按 GB/T 39463 的要求对机器人电气设备及系统进行试验。 

7.6.1.3 应按 GB 5083—1999中第 5、6章的要求对机器人的安全防护性能进行试验。 

7.6.2 控制性能试验 

7.6.2.1 遥控试验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在试验地面上取大于 150 m 测量区域，划出控制端线和停车端线； 

—— 将机器人置于停车端线处，在控制端线处用无线（有线）遥控装置控制机器人，使其动作，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6.2.1的要求； 

—— 将一台机器人至于停车端线处，选取同型号的其他 2台无线遥控装置，在控制端线处用 3台

无线遥控装置控制机器人，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6.2.2的要求。 

7.6.2.2 后方控制台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在试验地面上取大于 150 m 测量区间，划出控制端线和停车端线； 

—— 将机器人和控制台分别放置在控制端线和停车端线处； 

—— 用后方控制台控制机器人，使其动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6.2.3的要求； 

—— 用后方控制台接收机器人采集的图像、语音、数据等信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6.2.4

的要求。 

7.6.2.3 紧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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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使机器人处于工作状态中； 

—— 按下机器人本体或后方控制台的紧急停止按钮，机器人应立即停止所有动作； 

—— 机器人本体或后方控制台的紧急停止试验，各进行 3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6.2.5的

要求。 

7.6.3 运动性能试验 

7.6.3.1 最大速度 

应按照JB/T 14111—2020中6.3.3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2 制动性能 

应按照JB/T 14111—2020中6.3.3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3 爬坡能力 

应按照JB/T 14111—2020中6.3.4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4 越障高度 

应按照JB/T 14111—2020中6.3.5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5 自主导航定位 

应按照GB/T 38124-2019中5.2.1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6 转弯宽度 

应按照XF 892.1—2010中8.6.3.3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7 最大静水速度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1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8 总系柱推力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2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9 负载能力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3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10 偏航角控制精度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4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11 深度控制精度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4的规定进行试验。 

7.6.3.12 高度控制精度 

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3.4的规定进行试验。 

7.6.4 操作性能 

7.6.4.1 位姿准确度 

应按照GB/T 12642—2013中7.2.1的方法进行试验。 

7.6.4.2 位姿重复性 

应按照GB/T 12642—2013中7.2.2的方法进行试验。 

7.6.4.3 轨迹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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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GB/T 12642—2013中8.2的方法进行试验。 

7.6.5 环境适应性试验 

7.6.5.1 基本要求 

应按照 GB/T 2423.1,GB/T 2423.2 GB/T 2423.3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按表2温湿度指标进行试验。

其中工作条件试验时间为 4 h,贮存条件试验时间为8 h。 

7.6.5.2 盐雾试验 

应按照GB/T 2423.17—2008中第6章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机器人表面应无腐蚀。 

7.6.5.3 滴水试验 

应按照GB/T 2423.38—2008中第5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实验，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机器人表面应能正常

工作。 

7.6.5.4 静水压力试验 

水下机器人静水压力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5.2的规定进行试验。 

7.6.6 防护性能 

应按照GB/T 4208的规定进行试验。 

7.6.7 电磁兼容试验 

7.6.7.1 应按照 GB/T 17799.2、GB 17799.4、GB/T 22359.1的规定进行试验。 

7.6.7.2 水下机器人电磁兼容应按照 GB/T 36896.1—2018中 6.6的规定进行试验。 

7.6.8 作业功能试验 

应按照相关文件或说明书进行操作，检验作业功能是否符合6.6.7的要求。 

7.6.9 自保护功能试验 

7.6.9.1 应按照 XF 892.1—2010 中 8.6.5的规定对机器人防倾覆能力进行试验。 

7.6.9.2 应按照 JB/T 14111—2020中 6.3.8的规定对机器人防碰撞能力进行试验。 

7.6.9.3 应按照 JB/T 14111—2020中 6.3.9的规定对机器人防跌落能力进行试验。 

7.6.9.4 应按照 GB/T 40574—2021中 6.5.2的规定对机器人使用保护能力进行试验。 

7.6.10 信息采集功能试验 

应按照 XF 892.1—2010 中8.6.6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1 通信功能试验 

7.6.11.1 通信功能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 在试验地面上取 100m测量区间，画出控制端线和停车端线； 

—— 对于采用无线通信的机器人，将主控系统放置在距离试验场地接近 1km的地方，保障整个试

验场地距离主控系统不大于 1km； 

—— 机器人分别放置在控制端线； 

—— 用主控系统给机器人发送运动、停止动作等指令，观察机器人是否接受指令，并准确动作； 

—— 用主控系统遥控机器人采集图像、语音、数据等信息，判断机器人是否按照指令采集信息并

上传至统。 

7.6.11.2 水下机器人通信带宽应按照 GB/T 36896.1—2018中 6.3.5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1.3 水下机器人误码率应按照 GB/T 36896.1—2018中 6.3.6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2 声光报警功能试验 

应按照 XF 892.1—2010 中8.6.9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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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3 机械性能试验 

7.6.13.1 振动耐久试验 

应按照GB/T 11287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耐久试验，严酷等级为1级。试验后，查看检测装置是否发

生紧固件松动、机械损坏等现象。水下机器人振动应按照GB/T 36896.1—2018中6.5.3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3.2 冲击耐久试验 

应按照GB/T 14537规定的方法进行冲击耐久试验，严酷等级为1级。试验后，查看检测装置是否发

生紧固件松动、机械损坏等现象。 

7.6.13.3 碰撞试验 

应按照GB/T 14537规定的方法进行碰撞试验，严酷等级为1级。试验后，查看检测装置是否发生紧

固件松动、机械损坏等现象。 

7.6.14 噪声试验 

应按照JB/T 8896—1999中5.7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5 可靠性 

应按照GB/T 5080.1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6 续航能力 

应按照JB/T 14111—2020中6.3.7规定进行试验。 

7.6.17 安全试验 

7.6.17.1 电气安全试验 

7.6.17.1.1 应按照 GB/T 5226.1的规定进行试验。 

7.6.17.1.2 水下机器人接地、绝缘电阻安全应按照 GB/T 36896.1—2018中 6.4.2、6.4.3的规定进行

试验。 

7.6.17.2 机械安全试验 

应按照GB/T 38871—2020中7.7.4的方法进行试验。 

7.6.17.3 信息安全试验 

应按照GB/T 30976.2的规定进行实验。 

7.6.17.4 作业安全试验 

应按照相关文件或说明书进行操作，检验作业安全是否符合6.8.4的要求。 

7.6.18 激光雷达试验 

应采用目测及在操作中观察的方法。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8.2.1 每台机器人都应进行出厂检验，并由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负责实施。 

8.2.2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检验合格后，出具产品合格证。 

8.2.3 检验中出现某项目不符合要求或发生故障时，需查明原因，进行返修，对该项重新检验。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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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检验中，该项目再次出现不符合要求或发生故障时，则该产品被判为不合格。 

8.2.4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6.1 7.1 ○ ○ 

2 

零部件通

用性能试

验 

液压系统性能 6.2.2 7.2.1 — ○ 

3 气动系统性能 6.2.3 7.2.2 — * 

4 电池/电池组 6.2.4 7.2.3 — — 

5 电机 6.2.5 — — — 

6 充电器/电源 6.2.6 — — — 

7 电源适应性（仅水下机器人） 6.2.6 7.2.4 — — 

8 

移动载体

性能试验 

内燃机限速 6.3.1.1 7.3.1 — ○ 

9 排气管安全性 6.3.1.2 7.3.2 — ○ 

10 燃油箱安全性 6.3.1.3 7.3.3 — ○ 

11 内燃机起动性能 6.3.1.4 7.3.4 — ○ 

12 噪声 6.3.1.5 7.3.5 — ○ 

13 排气污染 6.3.1.6 7.3.6 — ○ 

14 供电电源性能 6.3.2 7.3.7 — * 

15 其他要求 6.3.3 7.3.8 — ○ 

16 
机载设备

性能试验 

构件外缘光洁度 6.4.1 7.4.1 ○ ○ 

17 限位装置性能 6.4.2 7.4.2 ○ ○ 

18 机构的动作性能 6.4.3 7.4.3 ○ ○ 

19 控制装置性能试验 6.5 7.5 ○ ○ 

20 基本要求试验 6.6.1 7.6.1 ○ ○ 

21 

控制性能

试验 

遥控性能 
6.6.2.1 

6.6.2.2 
7.6.2.1 ○ ○ 

22 后方控制台 
6.6.2.3 

6.6.2.4 
7.6.2.2 ○ ○ 

23 紧急停止 6.6.2.5 7.6.2.3 ○ ○ 

24 

运动性能

试验 

最大速度 6.6.3.1 7.6.3.1 ○ ○ 

25 制动性能 6.6.3.1 7.6.3.2 ○ ○ 

26 爬坡能力 6.6.3.1 7.6.3.3 ○ ○ 

27 越障高度 6.6.3.1 7.6.3.4 ○ ○ 

28 自主导航定位 6.6.3.1 7.6.3.5 ○ ○ 

29 转弯宽度 6.6.3.1 7.6.3.6 ○ ○ 

30 最大静水速度（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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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系柱推力（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8 ○ ○ 

32 负载能力（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9 ○ ○ 

33 偏航角控制精度（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10 ○ ○ 

34 深度控制精度（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11 ○ ○ 

35 高度控制精度（仅水下机器人） 6.6.3.2 7.6.3.12 ○ ○ 

36 
操作性能

试验 

位姿准确度 6.6.4 7.6.4.1 — ○ 

37 位姿重复性 6.6.4 7.6.4.2 — ○ 

38 轨迹准确性 6.6.4 7.6.4.3 — ○ 

39 

环境适应

性 

环境温度 6.6.5.1 7.6.5.1 — ○ 

40 环境湿度 6.6.5.1 7.6.5.1 — ○ 

41 防盐雾 6.6.5.3 7.6.5.2 — ○ 

42 防滴水 6.6.5.4 7.6.5.3 — ○ 

43 静水压力（仅水下机器人） 6.6.5.5 7.6.5.5 — ○ 

44 防护性能试验 6.6.6 7.6.6 — ○ 

45 电磁兼容试验 6.6.7 7.6.7 — ○ 

46 作业功能试验 6.6.8 7.6.8 ○ ○ 

47 自保护功能试验 6.6.8 7.6.9 ○ ○ 

48 信息采集功能试验 6.6.8 7.6.10 ○ ○ 

49 通信功能试验 6.6.8 7.6.11 ○ ○ 

50 声光报警功能试验 6.6.8 7.6.12 ○ ○ 

51 
机械性能

试验 

振动 6.6.9.1 7.6.13.1 — ○ 

52 冲击 6.6.9.2 7.6.13.2 — ○ 

53 碰撞 6.6.9.3 7.6.13.3 — ○ 

54 噪声试验 6.6.10 7.6.14 — ○ 

55 可靠性试验 6.6.11 7.6.15 — ○ 

56 续航能力试验 6.6.12 7.6.16 ○ ○ 

57 

安全试验 

电气安全 6.6.13.1 7.6.17.1 — ○ 

58 机械安全 6.6.13.2 7.6.17.2 — ○ 

59 信息安全 6.6.13.3 7.6.17.3 — ○ 

60 作业安全 6.6.13.4 7.6.17.4 — ○ 

61 激光雷达试验 6.6.14 7.6.18 ○ ○ 

注： “○”表示机器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 “*”分别表示机器人采用

“气动系统”时和“选用电动机作动力源的移动载体”时要求进行检验的项目， 

型式检验 

8.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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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常生产时应每六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超过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检验监督机构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 

8.3.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2 规定。  

8.3.3 型式检验样品应是出场检验合格的产品，受检台数由制造商产品文件规定。 

8.3.4 型式检验由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负责实施，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有型式检验资格的单位

实施。  

8.3.5 检验中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或出现故障时,需查明原因,进行返修,经修复后,从该项目开始重新

进行检验。如再次出现故障或某项不符合要求时，在查明原因后,应提出分析报告,经修复后,则应重新

进行各项型式检验。在重新检验中，又出现该项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没有通过型式试验。在查

明原因后,应提出分析报告,制造商对该批产品全部采取措施,重新交付型式检验。经型式检验的样品,

应印有标记。 

8.3.6 检验后出局型式检验报告。 

9 标志、说明、包装、运输与贮存 

标志 

9.1.1 机器人应具有永久性标牌，标牌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编码、电源额定电压和功

率、生产编码、生产日期、制造单位名称、制造单位地址等。 

9.1.2 机器人应具有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且应体现在产品上明显可见位置。安全警示标识应符合 GB 

2894的要求。 

说明 

机器人的说明书应包含必要的使用、操作、维护和拆卸机器人时的相关说明及使用信息。除产品相

关安全文件规定的内容外，应在说明书醒目位置标明以下内容： 

—— 售后服务联系方式：服务电话或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注： 可将售后服务联系方式和产品执行标准编号标志在包装上。 

包装 

9.3.1 包装箱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耐振、耐摔。 

9.3.2 包装箱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标志中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产品执行标准编号、质

量、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以及“小心轻放”、“怕湿”、“勿倒置”等其他需要标注的内容。 

9.3.3 包装箱应防尘、防雨。 

9.3.4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包括外观图、各部位名称、功能、规格、

各项重要技术指标、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环保要求等）、备件、专用工具及相关的随机文件。 

运输 

运输、装卸时应小心轻放，不应抛掷和碰撞，避免雨雪淋，防止剧烈撞击、振动。 

贮存 

机器人应贮存在干燥、防潮、防腐、无油污且通风的室内场所。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标签上应注明安

全贮存条件和贮存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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